
國立國父紀念館孫逸仙博士圖書館閱覽須知說明 

 

國立國父紀念館於民國 101年 5月 20日起改隸於文化部，同時進行組織改

造，孫逸仙博士圖書館業務一併調整，並訂定圖書館閱覽須知以強化專門圖書

館功能。 

孫逸仙博士圖書館（先總統蔣公命名）位於本館 2樓東側，為方便研究中

山先生思想之讀者利用圖書資料，配合政府上班（課）時間，並參考國家圖書

館及其他專門圖書館之規範，歡迎年滿 16歲之國民入館閱覽，請未滿十六歲者，

由學校師長、文教法人團體代表帶領入館閱覽，情況特殊者得經由本館值勤人

員視狀況以不影響環境秩序為前提同意入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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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孫逸仙博士圖書館為推廣中山先生思想之研究，便利讀者利用 

     本館圖書資料，特訂定本須知。 

二、開放時間:每週一至週五上午九時至下午六時（國定假日及機電 

    保養日不開放，其他不開放時間由本館公告之）。 

三、開放對象為： 

1.年滿十六歲以上之民眾，憑身分證、駕照、學生證或單位服務證等身分

證明文件任一項於櫃台換取閱覽證後進入，離館時應繳回閱覽證，並換

回身分證明文件。 

2.未滿十六歲者，由學校、文教法人團體帶領，或情況特殊者得經由本館

值勤人員視狀況以不影響環境秩序為前提同意入館。 

四、本館所藏之圖書資料，限室內閱覽、影印，不得外借。 



五、注意事項 

1.本館僅提供讀者參考館藏書刊資料，請勿攜帶私人書籍筆記入館閱讀。 

2.館藏書刊資料僅提供室內參考，不得外借，若查獲夾帶出館屬實，本館

得永久取消其入館閱覽權利，並依法究辦。 

3.圖書館電腦設備僅供查詢館藏目錄及資料庫，不得利用其瀏覽電子佈告

欄、電子郵件、臉書及電腦遊戲等非相關網站。每次使用以一小時為限。

不聽從勸導者，本館得暫停其閱覽權利一年。 

4.請勿攜帶寵物、危險物品入館，並禁止於室內吸菸、飲食、睡眠、高聲

談笑或使用行動電話，不聽從勸導者，本館得暫停其閱覽權利一年。 

5.讀者離館前請記得換回身分證明文件。逾期（含隔日）未換回之各種身

分證明文件，本館不負保管之責。 

6.上述館藏資料之使用，請遵守著作權法相關規定。 

六、本館各項硬體設施與書刊資料，讀者如有破壞、塗寫、污損等情事，應於

告知後三個月內自行購買原書賠償或照原價二倍賠償。未標價格之圖書：

中文書以總頁數為賠償價格；其他語言圖書以總頁數之二倍為賠償價格。

不遵守規定者，本館得暫停其閱覽權利三年。 

 


